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焊接材料 

1  适用范围 

1.1  本指南适用于船舶及其相关产品的金属结构焊接所使用的下列焊条、

焊丝和焊剂等焊接材料的工厂认可和单件/单批检验。 

     (1)  结构钢电弧焊焊条 

     (2)  结构钢埋弧自动焊的焊丝－焊剂 

     (3)  结构钢半自动、自动焊的焊丝与焊丝－气体 

     (4)  结构钢电渣焊或气电立焊的焊接材料 

     (5)  结构钢单面焊双面成型的焊接材料 

     (6)  不锈钢焊接材料 

     (7)  铝合金焊接材料 

     (8)  焊剂 

1.2  生产船用焊条、焊丝和焊剂等焊接材料的工厂应取得 CCS 的工厂认可。 

1.3  焊接材料所用的盘条、钢带应由 CCS 认可的生产厂提供。 
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，以下简称《规范》 

3  图纸资料 

3.1  焊接材料制造厂填写“认可申请书”时，应写明制造厂生产的焊接材料

的牌号（对于埋弧焊焊接材料，每种焊丝—焊剂配合的牌号；气体保护焊焊丝所

配的气体种类）、规格、申请认可等级、含氢量等级（如适用）、适用的焊接位

置、电流性质。 

3.2  应将下列资料提交 CCS 备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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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1  原材料来源及技术标准：盘条、钢带、矿粉等原材料供方清单以及各

种原材料技术条件，如盘条、钢带的化学成分、力学性能，各种矿粉的粒度、外

观、取样及试验、检验方法等。 

3.2.2  生产、检测主要设备概况：表明主要生产、试验检测等设备的名称、

用途、型号（规格）、能力、产地，工厂应具备单件/单批检验、试验相关的试

验设备和条件。 

3.2.3  生产及检验工艺，主要工艺文件（药皮类型及配方设计文件包括相应

渣系范围）。 

3.2.4  产品说明书： 

(1)  焊条：牌号（型号）、认可级别、用途、熔敷金属化学成分、熔

敷金属机械性能、使用前烘干温度和推荐焊接参数等。 

(2)  焊丝（实芯焊丝、药芯焊丝）：牌号（型号）、认可级别、用途、

焊丝化学成分（实芯焊丝）、熔敷金属化学成分（药芯焊丝）、

熔敷金属机械性能、参考数据（电流、电压等）、适用的保护气

体成分和流量、或匹配焊剂的牌号（型号）。 

(3)  焊剂：牌号（型号）、认可级别、用途、焊剂类型（熔炼、烧结）、

渣系、组成成分、电流种类及极性、使用前的烘干温度。 

3.3  认可试验大纲应提交 CCS 批准。 

3.3.1  《认可试验大纲》可由工厂制订并提交 CCS 批准，也可由 CCS 拟

订，经工厂书面确认后实施。 

3.3.2  工厂应明确拟认可焊接材料适用的焊接位置。CCS 将在“工厂认可证

书”中载明认可焊接位置，如平焊(F)、横焊(H)、立向上焊(Vu)、立向下焊(Vd)、

或仰焊(O)。 

3.3.3  《认可试验大纲》的制定 

(1)  焊条：《认可试验大纲》的制定应根据申请认可焊条的牌号（型

号）、规格及认可级别，分别依据 CCS《规范》第 1 篇第 1 章、

第 2 章，第 3 篇第 1 章、第 2 章第 3、8、9 节制定。 

(2)  焊丝：《认可试验大纲》的制定应根据申请认可焊丝的牌号（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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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规格及认可级别，依据 CCS《规范》第 1 篇第 1 章、第 2 章，

第 3 篇第 1 章、第 2 章第 4、5、6、8、9 节制定。 

(3)  焊剂：《认可试验大纲》的制定应依据 CCS《规范》第 1 篇第 1

章、第 2 章，第 3 篇第 1 章、第 2 章第 4 节的要求制定。 

4  认可试验 

4.1  试验场所 

4.1.1  在下列情况下认可试验的样品应送 CCS 认可或承认的独立实验室进

行全套或部分项目的试验。 

(1)  工厂首次认可； 

(2)  评价工厂在现有条件下进行认可试验的可靠性时； 

(3)  工厂不具备认可试验条件时； 

(4)  验船师认为有必要时。 

4.1.2  除上述情况，工厂的检测设备齐全，能满足 CCS 对试验结果的有效

性和准确性要求且具有经培训合格的试验人员，经 CCS 同意，认可试验可在工

厂的试验室进行。认可试验项目中应至少有一套相关焊接材料出厂检验规定的项

目在工厂试验室完成。 

4.2  试验母材要求 

4.2.1  对于结构钢焊接材料，工厂应按 CCS《规范》第 3 篇第 2 章第 1 节

规定钢板级别提供认可试验用钢板，允许选取韧性级别低于表中要求的材料。认

可试验用钢板应经 CCS 检验合格。结构钢焊接材料的熔敷金属试验所用钢板可

以选用任何级别的结构钢。钢板的替代应经 CCS 批准。 

4.2.2  不锈钢焊接材料试板选择应满足 CCS《规范》第 3 篇第 2 章第 8 节

的要求。 

4.2.3  铝合金焊接材料试板选择应满足 CCS《规范》第 3 篇第 2 章第 9 节

的要求。 

4.2.4  在熔敷金属试验中，如试验母材的强度或化学成分与试验的焊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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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相同时，可以采用在试板坡口及垫板表面堆焊过渡层的方法，过渡层厚度不小

于 3mm。工厂应提交试件装配图及装配尺寸，并取得 CCS 同意。 

4.3  试件制备 

4.3.1  工厂应制定拟认可焊接材料的试样编号表格，内容包括：牌号（型号）、

焊接位置、规格及试样编号。从试件焊制直至试样加工完毕应始终保留试样编号，

否则应予废弃重新焊制。 

4.3.2  认可试验时，试样的制备和试验均应在 CCS 验船师在场的情况下进

行。试件焊后建议进行无损检测，以确定焊缝中不存在影响试验结果准确性的缺

陷。除熔敷金属的纵向拉伸试样外，试样焊后不得进行任何热处理。低氢焊接材

料熔敷金属纵向拉伸试样不得进行脱氢热处理。 

4.3.3  制备试件所用的焊接电流、电弧电压和焊接速度应按制造厂推荐的参

数进行。多道焊时每一焊道的焊接方向应在试件端部改变。在试件焊接过程中应

记录焊接试验情况供验船师实施检查用。若某种焊接材料对交、直流电源均适用

时，则制备试件时应采用交流电源。 

4.3.4  试板焊前可予以反变形或加以拘束，以防止角变形。角变形超过 5°

的试板应予以报废。焊后的试板不允许矫正(例如锤击或施压等)。 

4.3.5  试样加工过程中应进行 CCS 钢印标识的转移，并由验船师见证。 

4.3.6  加工完毕的试样应符合 CCS《规范》第 1 篇及第 3 篇有关章节的规

定。 

4.4  试验 

4.4.1  认可试验所用检测设备均应有法定计量部门的检定证书且在有效期

内。 

4.4.2  用于校核冲击试样的 V 型缺口图样其比例应大于等于 50:1，该图应

经法定计量部门校核并提供校准证书。 

4.4.3  在制造厂进行的拉伸试验、弯曲试验、冲击试验、角焊缝的破断试验、

宏观断面检查、硬度测定等应由验船师现场见证；制造厂进行的测氢试验的试样

制备及读数应由验船师见证；验船师应检查不锈钢耐腐蚀试验的试样规格，腐蚀

介质的配制及试样的最终弯曲或压扁试验应由验船师见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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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.4  工厂应提交熔敷金属化学成分分析报告，报告中应包括所有重要的合

金元素。 

4.5  认可试验项目及要求 

4.5.1  结构钢电弧焊焊条的试件数量应满足《规范》第 3 篇 2.3.2 的要求，

具体试验项目及要求见表 4.5.1。焊条规格的选择分别依据《规范》第 3 篇 2.3.3

和 2.3.4，其中熔敷金属试验一般应焊制 2 个试件，1 个以直径 4mm 的焊条焊制，

另 1 个以制造厂申请认可的同型号焊条中最大直径的焊条焊制。若制造厂生产

的该型号焊条只有一种规格，则仅需以该规格焊条焊制 1 个试件。平对接焊焊条

选择原则为：第 1 道用直径 4mm 的焊条，其余各道(最后两层除外) 用直径 5mm

的焊条，最后两层用制造厂申请认可的同型号焊条中最大直径的焊条。 

结构钢电弧焊焊条认可试验项目及要求               表4.5.1 

序号 试件项目 试验内容 试验结果 

1 
熔敷金属试验及化学

分析 
《规范》第3篇2.3.3 

力学性能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表

2.2.2.3；化学分析符合公认的标准 

2 对接焊试验 《规范》第3篇2.3.4 力学性能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表2.2.2.3 

3 角接焊试验 《规范》第3篇2.3.5 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2.3.5.3 

4 测氢试验（有要求时） 《规范》第3篇2.3.6 
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表2.3.1.1及表

2.3.6.3 

4.5.2  不锈钢焊接材料的试件数量应满足《规范》第3篇第2章第8节的要求，

具体试验项目及要求见表4.5.2。 

不锈钢焊接材料认可试验项目及要求              表 4.5.2 

序号 试件项目 试验内容 试验结果 

1 
熔敷金属试验及化

学分析 
《规范》第3篇2.8.3 

力学性能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表

2.8.3.4；化学分析符合公认的标准 

2 对接焊试验 《规范》第3篇2.8.4 力学性能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表2.8.4.3 

3 角接焊试验 《规范》第3篇2.3.5.3 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2.3.5.3 

4 
熔敷金属的铁素体

含量测定 
《规范》第3篇2.8.3.5 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2.8.3.5 

5 
对接焊晶间腐蚀试

验 

参照《规范》第1篇第2章第7节取样进行焊接接头的晶间腐蚀

试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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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.3  铝合金焊接材料的试件数量应满足《规范》第 3 篇第 2 章第 9 节的要

求，具体试验项目及要求见表 4.5.3。 

铝合金焊接材料认可试验项目及要求                表4.5.3 

序号 试件项目 试验内容 试验结果 

1 熔敷金属化学分析 《规范》第3篇2.9.3.2 
报告中应包括所有重要元素的含量。化

验结果应不超过制造厂所规定的值。 

2 对接焊试验 《规范》第3篇2.9.3.4 力学性能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表2.9.3.7 

4.5.4  埋弧自动焊的焊丝-焊剂配合的试件数量应满足《规范》第 3 篇第 2

章第 4 节的要求，一般选择最大直径的焊丝进行试验，具体试验项目及要求见表

4.5.4。 

埋弧自动焊的焊丝-焊剂认可试验项目及要求            表4.5.4 

序号 试件项目 试验内容 试验结果 

1 
多道焊工艺熔敷金属

试验及化学分析 
《规范》第3篇2.4.3 

力学性能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表

2.2.2.3；化学分析符合公认的标准 

2 
多道焊工艺对接焊试

验 
《规范》第3篇2.4.4 

力学性能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表

2.2.2.3 
3 

双面单道焊工艺对接

焊试验 
《规范》第3篇2.4.5 

4 
测氢试验（如要求时）

○1
 

《规范》第3篇第2章第

3节2.3.6 

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第2章第3节表

2.3.1.1及表2.3.6.6 

注：对用于屈服强度大于或等于 420N/mm2 淬火加回火高强度钢的焊接材料，应按 CCS 认

可的方法进行测氢试验。 

4.5.5  半自动、自动焊焊丝与焊丝-气体配合的试件数量应满足《规范》第 3

篇第 2 章第 5 节的要求，具体试验项目及要求见表 4.5.5。 

半自动、自动焊焊丝与焊丝-气体认可试验项目及要求        表4.5.5 

序号 试件项目 试验内容 试验结果 

1 
多道半自动焊熔敷金属试

验及化学分析 
《规范》第3篇2.5.3 力学性能符合《规范》第3

篇表2.2.2.3；化学分析符合

公认的标准 2 
多道自动焊熔敷金属试验

与化学分析 
《规范》第3篇2.5.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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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4.5.5 

序号 试件项目 试验内容 试验结果 

3 多道半自动对接焊试验 《规范》第3篇2.5.4 

力学性能符合《规范》第3

篇表2.2.2.3 

4 多道自动焊对接焊试验 《规范》第3篇2.5.6 

5 
双面单道自动焊对接焊试

验 
《规范》第3篇2.5.7 

6 多道半自动角接焊试验 《规范》第3篇2.5.5 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2.3.5.3 

7 测氢试验（如要求时） 参照《规范》第3篇2.3.6 
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表2.3.1.1

及表2.3.6.6 

4.5.6  电渣焊或气电立焊的焊接材料的试件数量应满足《规范》第 3 篇第 2

章第 6 节的要求，具体试验项目及要求见表 4.5.6。 

电渣焊或气电立焊的焊接材料认可试验项目及要求         表4.5.6 

序号 试件项目 试验内容 试验结果 

1 对接焊试验 《规范》第3篇2.6.2 力学性能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表2.2.2.3 

4.5.7  焊剂的试验项目及要求见表 4.5.7(a)。 

焊剂的试验项目及要求                  表4.5.7(a) 

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要求 

1 
与埋弧自动焊的焊丝配合及电渣

焊的焊丝相匹配的相关试验 

同相匹配焊丝的熔敷金属力学性能（CCS级

别） 

2 焊剂颗粒度 满足表4.5.7(b)的要求 

3 焊剂含水量 ≤0.10% 

4 焊剂机械夹杂物 ≤0.30% 

5 焊剂的硫含量 ≤0.060% 

6 焊剂的磷含量 ≤0.080% 

焊剂颗粒度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 表4.5.7(b) 

普通颗粒度 细颗粒度 

＜0.450mm(40目) ≤5% ＜0.280mm(60目) ≤5% 

＞2.50mm(8目) ≤2% ＞2.00mm(10目) ≤2% 

4.5.8  单面焊接双面成型的焊接材料（采用临时衬垫材料）的试验项目及要

求见表 4.5.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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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面焊接双面成型的焊接材料的试验项目             表4.5.8 

序号 试件项目 试验内容 试验结果 

1 
半自动多道焊工艺的焊丝-气

体配合对接焊 

《规范》第3篇2.7.2 
力学性能符合《规范》第3篇

表2.2.2.3 2 
自动多道焊工艺焊丝-焊剂配

合或焊丝-气体配合对接焊 

3 手工电弧焊条对接焊 

4.6  一般情况下焊接材料应进行表面质量检查。 

4.7  认可试验报告 

认可试验结束后工厂应向 CCS 提交焊接材料认可试验报告，试验报告应包

括下列内容： 

(1)  试验日期、环境条件、焊接材料预处理状态； 

(2)  焊接材料认可等级、牌号、型号、规格； 

(3)  试板材料牌号、等级、力学性能、化学成分； 

(4)  焊接位置； 

(5)  焊接规范和设备型号、保护气体成分； 

(6)  各项试验的结果； 

(7)  焊接试验施焊现场记录表。 

5  单件/单批检验 

5.1  取得 CCS 工厂认可资格后，工厂按认可条件（包括装备、工艺等）生

产的船用焊接材料可申请 CCS 单件/单批检验。 

5.2  单件/单批检验内容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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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件/单批检验内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5.2 

序号 焊材名称 检验项目 

1 电弧焊条 

(1)  盘条质保书检查 

(2)  焊条外观检查 

(3)  熔敷金属化学成分确认 

(4)  熔敷金属试板试验 

(5)  深熔焊条应加试平焊位置的深熔对接焊 

2 
埋弧自动焊焊

丝-焊剂配合 

(1)  盘条质保书检查 

(2)  焊接材料外观检查 

(3)  熔敷金属化学成分确认 

(4)  熔敷金属试板试验 

(5)  仅用于双面单道焊工艺的焊丝-焊剂应进行对接焊试验 

3 

半自动、自动焊

焊丝与焊丝-气

体配合 

(1)  盘条质保书检查 

(2)  焊接材料外观检查 

(3)  熔敷金属化学成分确认 

(4)  熔敷金属试板试验 

(5)  仅用于双面单道自动焊的焊丝与焊丝-气体配合应进行对接

焊试验 

4 
电渣焊或气电

立焊焊接材料 

(1)  盘条质保书检查 

(2)  焊丝外观检查 

(3)  熔敷金属化学成分确认 

(4)  对接焊试验 

5 焊剂 

(1)  焊剂外观检查 

(2)  匹配焊丝质保书检查 

(3)  熔敷金属试验 

5.3  产品证书：CCS 验船师对产品完成检验后，对合格产品签发产品证书

或在工厂质量证明书上盖章签署。 

5.3.1  工厂质量证明书至少应包括订货单位、验收依据、批号、认可等级、

规格、焊接位置、重量、数量、化学成分、力学性能、产品标识情况说明等内容，

并留有 CCS 验船师签署、盖章的位置。 

5.3.2  工厂质量证明书的格式需经 CCS 同意。 

5.4  包装和标记 

5.4.1  所有经认可焊接材料的装箱或包装应清晰地标注下列说明。 

(1)  牌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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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 制造厂的名称或标志； 

(3)  焊接材料的认可等级（对于埋弧焊和气体保护焊同时标明适配的

焊接材料名称）； 

(4)  采用的保护气体的种类； 

(5)  电流性质及其极性； 

(6)  适用焊接位置； 

(7)  生产日期和批号； 

(8)  烘干温度 

(9)  尺寸（焊芯直径、焊条长度、埋弧自动焊焊剂颗粒的大小等） 

5.4.2  经 CCS 工厂认可的焊接材料，通过 CCS 产品认可标志使用许可协议，

可使用下图所示的 CCS 认可标志式样，认可标志使用应满足《钢质海船入级规

范》第 1 篇第 3 章 3.1.7 的规定。 

 

 

 

图5.4.2  CCS认可标志式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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